评审总则
1、 本项目的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
2、 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在满足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对每个有效报价人的响应文件分别进行综合评分并汇总。综合得分（商务得分＋技术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名，依次类推确定得分排名顺序，推荐前2名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若出现排名第一、第二的中选候选人放弃中选或不能按磋商文件规定签订合同等原因取消中选资格，则按排名顺序依次确定排名其后的中选候选人为中选人。具体评分细则如下：

评分标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详细评分标准

	1
	业绩
	10
	根据投标供应商提供2022年至今承接的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类似项目业绩得2分，最高得10分，未提供不得分。
（提供合同复印件盖章为准）。

	2
	服务方案
	30
	服务方案: 投标方案与本项目需求的吻合程度，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等。包括投标方案是否充分考虑用户的项目特点和需求，服务水平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和上海市标准，工作流程是否完整、清晰，保障措施是否具有实际操作性等。较好的为25-30分，一般的为19-24分，较差的为0-18分。

	3
	规章管理制度及质量保证措施
	15
	公司规章管理制度情况及质量保证措施: 是否有较完善的组织架构，有健全的项目管理制度、作业流程及服务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有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信息反馈渠道及处理机制，有可靠的服务质量保证措施，服务质量检查、投诉处理和及时整改方案等。较好的为11-15分，一般的为6-10分，较差的为0-5分。

	4
	特色服务承诺
	10
	特色服务承诺: 承诺的各项特色服务是否针对用户的实际需要提供延伸服务，是否有其他特色响应服务等。较好的为7-10分，一般的为4-6分，较差的为0-3分。

	5
	合理化建议
	10
	1、合理化建议以及其他增值服务:是否针对用户的实际需要提供合理化建议，是否有其他增值服务等。较好的为6-7分，一般的为4-5分，较差的为0-3分。

2、报价合理性：酌情打分，满分3分。

	6
	人员
	20
	1、项目经理具有10年以上从业经验，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具有招标师资质，满足1项得2分，最高得6分。
2、项目组成员结构合理，具有类似项目经验，较好得10-14分，一般得6-9分，差的得0-5分。

	7
	工作场所
	5
	招标代理机构在上海市市区内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开评标场地及监控设施设备得5分，其余不得分。（提供办公室图片，采购人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注：以上各项评分内容，如报价人未提供相对应内容，磋商小组不受最低评分标准限制，可予以零分计算。
3、 总分计算
由磋商小组成员对每一份响应文件进行独立评分，然后取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两位）。计算每个报价人的实际得分（商务得分+技术得分），并按得分高低排出名次。
3.1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应当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
3.2  磋商小组将根据磋商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评定成交报价人。
